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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 9日讯 (记者
李超 ) 淄博市将立法规范城
乡规划，以此加强城乡规划管
理，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29日，《淄博市城乡规划管
理若干规定 (草案 )》提交淄博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

《淄博市城乡规划管理若
干规定 (草案 )》提出，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组建由相关部门、
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的城乡
规划委员会，对涉及城乡规划
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审议意
见作为城乡规划的决策依据。

城乡规划的编制应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标
准和技术规范，并充分运用地
质灾害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
价、交通影响评级等成果。

城乡规划的组织编制机
关应当至少每五年对城市总
体规划、县城总体规划、镇总
体规划的实施情况依法进行
评估。

开发利用城市、县城、镇
地下空间，应当符合有关规划
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确定的
规划条件，依法办理规划审批
手续。与地面建设工程一并开
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应当与地

面建设工程一并办理规划审
批手续。独立开发的地下交
通、商业、仓储、能源、通讯、管
线、人贩工工程等设施，应当
单独办理规划审批手续。

居住用地范围内的社区
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文体设
施、养老助残、卫生服务、农贸
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根
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确定的标准配
套建设，必须与住宅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
对有日照要求的建筑 (场地 )

有影响的，勇当根据日照要求
综合确定建筑间距。

淄博市规划局局长鹿斌
佐说，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
管理的基本依据，是政府调控
城乡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
和建设、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
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

2 0 1 3年1月，市规划部门
专门成立了起草小组，并会同
市人大法工委、城环委进行了
广泛调研。召开立法论证会和
立法协调会，同时借鉴了济
南、广州等城乡规划立法的先
进经验和做饭，保障立法的科
学性和民主性。

淄博立法规范城乡规划，保证规划科学性和公众利益

各各区区县县将将组组建建城城乡乡规规划划委委员员会会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樊伟宏)

近日，市政府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市范
围内评选“淄博和谐使者”。本办法自
2015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
12月31日。

本次选拔重点从基层一线的城
乡社区、社会服务类事业单位和社会
组织中选拔产生。每2年选拔1次，每次
一般不超过20人，管理期限为4年。“淄
博和谐使者”在管理期间，每人每月享
受市政府津贴800元，每年发放一次。

淄博将公开选拔

“和谐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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